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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案撮要 

 

投诉保安科延误处理一宗有关入境事务的上诉个案 

 

 一九九五年五月，投诉人的弟弟向人民入境事务处申请学生签

证。一九九五年九月十八日，其弟接获人民入境事务处的通知，表示

其申请已遭拒绝。其弟于是在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一日，以书面向布政

司提出上诉，反对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拒发签证的决定。不过，直至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，保安司方才致函回复其弟，表示支持人民入

境事务处处长的决定。其弟不满保安科用上不当地长的时间处理其上

诉个案，感到受屈，于是授权他这宗学生签证申请的保证人，亦即投

诉人代他向申诉专员投诉保安科。 

 

2 .  本署从保安科所提供的数据得悉，投诉人的弟弟是在一九九五年

十月十一日向布政司提出上诉，而布政司则于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一

日把上诉转介保安科处理。保安科继而把这宗上诉和其后接获的所有

有关数据转交人民入境事务处，以便该处作出评论。一九九六年二月

二十四日，人民入境事务处向保安科提交有关这宗上诉的评论。经审

研上述评论后，保安科上诉小组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，透过该科 C

组的首席助理保安司，把其建议呈交保安科考虑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

三日，接替首席助理保安司 C 处理上诉个案的首席助理保安司(特别

职务)表示支持上诉小组的建议。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，保安科通

知投诉人的弟弟，表示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拒绝其签证申请的决定应

维持不变。 

 

3 .  保安科承认在处理这宗上诉方面有延误之处。该科解释，自从一

九九五年年中起，有关入境事务的上诉个案大幅增加，而且性质越趋

复杂。由于上诉小组的编制只包括一名高级行政主任及两名一级行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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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，实在难以应付持续增加的工作量，以致有部分入境事务上诉个

案受到延误。 

 

4 .  本署明白保安科需要一定的时间处理这宗上诉，特别是在上诉小

组工作量急剧增加之时，所需的处理时间可能会更长。不过，保安科

却不能以此作为延误处理这宗上诉的借口。事实上，据本署所知，保

安科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十日至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期间，一直没有

采取任何行动处理这宗上诉。假如保安科能够密切监察及适时检讨这

宗上诉的处理情况，则投诉人的弟弟应可早已得悉其上诉结果。保安

科迟迟未有采取行动，结果令投诉人的弟弟承受不便。他对保安科有

所不满，是可以理解的。 

 

5 .  本署同时得悉，保安科并没有发出简覆予投诉人的弟弟，虽然该

科是清楚知道上诉小组工作繁重，无法早日作覆。这种处事方法，从

服务顾客的角度来衡量，也是有欠妥善的。 

 

6 .  经审研上述调查所得后，申诉专员的结论是，这宗投诉是成立

的。 

 

7 .  申诉专员建议保安司﹕ 

 

( a )   致函投诉人的弟弟，为延误处理其上诉个案致歉;  

 

( b )   探讨有何方法能够简化处理上诉个案的程序，以及订定处理

上诉个案工作的缓急先后次序，以应付不断增加的个案数量;  

 

( c )   提醒属下人员不应把上诉个案束之高阁，务须小心跟进所有

个案，倘若不能在短期内完结个案，则应发出简覆通知上诉

人;及 

 

( d )   考虑制定服务承诺，说明处理入境事务上诉个案所需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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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从而改进向市民所提供的服务。 

 

8 .  保安司接纳上文第 7(a )及 7 ( c )段所载的建议，但对第 7(b )及

7 (d )段的建议则有所保留，并且作出评论。经审慎考虑保安司的评论

后，申诉专员认为所有建议应维持不变。 

 

 

 

(注 :  由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　，布政司、保安科、保安司、首席助理

保安司、人民入境事务处及人民入境事务处处长的职称/名称分

别改为政务司司长、保安局、保安局局长、首席助理保安局局

长、入境事务处及入境事务处处长。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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